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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庆市交通规划和技术发

展中心、重庆海关技术中心、重庆市认证认可协会、重庆商标审查协作中心（重庆市市场监管评审和认

证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龚迎昆、胡国辉、黄武平、王亮、胡得友、沈小俊、王国民、王霞、何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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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检验检测能力表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检验检测能力表述的总体要求、分类要求、“产品/项目/参数”

表述要求、“标准（方法）”表述要求、“限制范围”和“说明”表述要求，以及授权签字人的表述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中申请、受理、技术评审和决定的能力表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产品标准  product standard 

规定产品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来源：GB/T 20000.1—2014，7.9] 

 

方法标准  method standard 

在适合指定目的的精密度范围内和给定环境等条件下，全面描述试验活动以及得出数据、结果的方

式的标准。 

[来源：GB/T 20000.1—2014，7.5，有修改] 

 

检验检测能力  inspection and test competence 

检验检测机构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给出有效的数据或结果的能力。 

 

多场所检验检测机构  multi sites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在重庆市及实施资质认定证书一体化合作的省级行政区域内，同一个法人主体具有两个及以上能开

展检验检测工作场所的检验检测机构。 

 

多名称检验检测机构  multi names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同一个法人主体具有两个及以上经批准设立的检验检测机构名称的检验检测机构。 

4 检验检测能力表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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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 

4.1.1 检验检测能力应以检验检测能力表的形式呈现，包括资质认定申请阶段、技术评审阶段以及批

准决定阶段四种样式的检验检测能力表，样表见附录 A。 

4.1.2 本文件的 4.1.1 中表格的基本信息应包括：检验检测机构名称、检验检测机构地址、领域代码

及名称、大类代码及名称、小类、产品/项目/参数、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章节

号、限制范围与说明。 

4.1.3 多场所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能力表应按不同场所分别表述。 

4.1.4 多名称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能力表应按不同名称分别表述。 

分类要求 

4.2.1 检验检测能力按领域、大类、小类依次分类表述。 

4.2.2 领域分类 

4.2.2.1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GB/T 4754—2017，将检验检测能力分为 17 个不同的领域，以“代码+

名称”的形式表述，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4.2.2.2 涉及多领域的检验检测机构，同一产品/项目/参数应分领域申请。 

4.2.3 大类分类 

4.2.3.1 参考 GB/T 4754-2017 对大类进行分类，具体类别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4.2.3.2 检验检测机构可依据自身行业特点，将“A17农业投入品”、“A18 农（林）业机械”大类归

入“C01 农林牧渔”领域，将“A19 生物制品”、“A20 药品包装材料”归入“C06 医疗卫生”领域，将

“A21 建筑材料”归入“C07 工程”，将“A22 涉水产品”归入“C08 水质”领域。 

示例：某水利系统检验检测机构，其主营业务是水质检测，同时也开展水处理剂、除垢剂的检测，则该机构在申请

资质认定时，可选择“C08”水质领域，再分别选择“C0801 水质”大类和“A22 涉水产品”大类，而无需选择“C08 水

质”领域、“C0801 水质”大类和“A 产品”领域、“A22 涉水产品”大类。 

4.2.4 小类分类 

4.2.4.1 检验检测机构可根据产品不同或参数属性不同自行进行小类命名，可采用相应“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参数”或“参数总称”等方式命名。 

示例：以“产品名称”命名的小类名称，如：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以“产品名称+参数”命名的小类名称，

如：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参数；以“参数总称”命名的小类名称，如：农药残留参数。 

4.2.4.2 检验检测机构在申请资质认定时，应在检验检测能力表中分别填写小类序号和小类名称，同

一大类下的不同小类以阿拉伯数字“1、2、3……”顺序编号，同一大类下的相同小类序号应相同。 

“产品/项目/参数”表述要求 

4.3.1 检验检测机构根据能力情况，可选择“以产品表述能力”或“以参数表述能力”两种形式中的

任意一种或两种结合表述“项目/参数”。 

4.3.2 以产品表述检验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应按以下要求填写检验检测能力表： 

a) 采用“产品+检验项目展开”的方式表述； 

b) 该产品能力的“项目/参数-序号”栏首行应为“1-0”、“2-0”、“3-0” ……的方式依次

表述，“项目/参数-名称”栏填写“全部项目”或“部分项目”，填写“部分项目”时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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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制范围”栏加以说明，“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代号）”栏填写产品标

准名称、标准号和标准年代号； 

c) 该产品能力的第二行起，按产品标准中的检验项目顺序依次展开，“项目/参数-序号”栏按

“1-1、1-2、1-3……”、“2-1、2-2、2-3……”、“3-1、3-2、3-3……”或“1.1、1.2、

1.3……”、“2.1、2.2、2.3……”、“3.1、3.2、3.3……”的方式顺序编号，“项目/参

数-名称”栏填写该产品标准中检验项目的名称，“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代号）”

栏填写该检验项目所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标准号、标准年代号，示例见附录 C中表 C.1。 

注： 食品、农产品等，“全部项目”检测项目重复率过高时，可先集中表述产品后再合并展开参数，但“部分项目”

仍需按上述方式逐一展开，以明确“部分项目”具体对应的项目/参数。 

4.3.3 以参数表述检验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填写检验检测能力表时应按本文件的 4.3.2 c）方

式表述，示例见附录 C中表 C.2。 

4.3.4 以产品和参数相结合的方式表述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填写检验检测能力表时，“以产品表述

能力”部分按本文件的 4.3.2 执行，“以参数表述能力”部分按本文件的 4.3.3 执行，同一小类中既有

“以产品表述能力”的，又有“以参数表述能力”的，应先表述产品能力，再表述参数能力。示例见附

录 C中表 C.3。 

4.3.5 能力表中“项目/参数"名称应按所依据标准中的名称规范表述，当同一参数所依据的方法标准

中的名称与产品标准中的名称或行业资质管理中的名称不一致时，或不同方法所用名称不一致时，可以

加括号（）表述。 

示例1：软弱颗粒（软石）含量。 

示例2：提（悬）吊试验。 

“标准（方法）”表述要求 

4.4.1 依据的标准和非标方法 

4.4.1.1 依据的标准（方法）包括： 

a)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b)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国际电信联盟 (ITU) 发布的国际标准以及

国际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c)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采用的国外标准； 

d)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政府有关部门以文件、技术规范等形式发布和指定的检验检测方法； 

e) 具有自主创新技术、具备竞争优势的团体标准； 

f)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政府有关部门指定已废止的标准或方法用于监督检查等特定工作的，以

指定的标准或方法为依据申请的项目参数仅能用于该特定工作； 

g)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对新标准或方法实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 依据的标准和非标方法是否在资质认定能力范围内由资质认定部门决定。 

4.4.1.2 计量技术规范(JJF)中的检验规则等非校准方法可作为依据的标准方法列入检验检测能力表。 

示例：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JJF 1070—2023。 

4.4.1.3 以下情形不应列入检验检测能力表： 

a) 名词定义、质量规范等非检验检测方法标准； 

示例：电器运输设备 术语和分类 GB/T 43867—2024。 

b) 检定规程（JJG）和计量技术规范(JJF)中的校准规范； 

示例：电子天平校准规范 JJF 1847—2020。 

c) 未与方法标准或产品标准同时申报的采样、制样、前处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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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文件的 4.4.2.9 所述情况除外的作废标准； 

e) 讨论稿、草案、送审稿等未定稿标准。 

4.4.2 表述要求 

4.4.2.1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栏内应准确、完整、规范地表述标准（方法）

名称、标准号、标准年代号（版本号）。如所依据的同一标准中包含不同参数的检测方法，还应明确到

章节，并填写在“章节”栏中。示例见附录 C中表 C.1。 

4.4.2.2 标准（方法）名称不加书名号，标准代码和标准编号之间留一个半角字符的空格，多个章节

号之间以半角字符的“,”隔开。如有条款限制应在“限制范围”中加以说明，表述方式见本文件的 4.5。 

示例：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GB/T 5750.6-2023 1.1,1.2,1.3 

        

 

 

 

 

4.4.2.3 当所依据的某一标准（方法）中包含同一项目/参数的多种检验检测方法时，除非检验检测机

构具备所有方法能力，否则应罗列出具备能力的方法种类编号，并以“、”隔开，方法种类编号和标准

号之间留一个半角字符的空格，示例见附录 C中表 C.2“理化参数”类的 1-3～1-5。 

4.4.2.4 当依据的标准（方法）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政府有关部门以文件、技术规范等形式发布和

指定的检验检测方法时，应准确、完整、规范地表述文件、技术规范的名称和文件号。依次表述文件名

称（或不加书名号的书籍名称）、文件号（或书籍版本号）以及指向具体检验检测方法的唯一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检验检测方法名称、方法编号等），文件号或书籍版本号应加括号（）表述。 

示例1：关于印发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抽检工作指导原则和方案的通知（食品

整治办〔2009〕29 号）附件 3 离子色谱法测定牛奶中硫氰酸根 

 

 

 

示例2：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第四章 理化检验方法 2禁用组分检验方法 2.1 氟康唑等 9 种组分 

 

 

4.4.2.5 同一“项目/参数”下的多个标准（方法）应分行表述，并按照标准（方法）的顺序排列。多

参数依据相同的标准（方法）时，不同参数宜分别表述。示例见附录 C中表 C.1、表 C.2。 

4.4.2.6 当依据的中文标准（方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时，应分行表述中文标准（方法）和国际标准。 

4.4.2.7 方法标准或产品标准的采样、制样、前处理引用了专门的采样、制样、前处理标准时，如果

需要，被引用的采样、制样、前处理标准可与相应的方法标准或产品标准同时表述在检验检测能力表中，

并分行表述，示例见附录 C表 C.2 中微生物参数、理化参数。单独采样、制样、前处理标准不应作为检

验检测能力申请。 

4.4.2.8 产品标准中的“项目/参数”引用其他方法标准的，应以被引用的方法标准作为该“项目/参

数”依据的标准（方法）。 

4.4.2.9 已废止的标准不应列入能力表，除非该标准被另一现行有效的标准注年代号的引用或该标准

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政府有关部门指定用于监督检查等特定工作的情况。此种情况下，应在“限制范

围”栏中说明，表述方式见本文件的 4.5.2.4。 

章节号 

年代号 

标准编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文件名称 

文件号 

方法名称 

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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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范围”和“说明”表述要求 

4.5.1 总体要求 

4.5.1.1 检验检测能力表中的“说明”栏适用于资质认定复评审和扩项评审同时进行时，标注“扩项”

信息；或出现本文件的 4.4.2.6 情形时，在国际标准的“说明”栏标注“已被 xxxx 国家标准等同采用”

信息，则该国际标准中的“项目/参数”不再展开。 

4.5.1.2 “限制范围”栏仅作为产品/项目/参数、依据的标准（方法）的补充，需要明确限制范围的

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机构不能按照标准规定的适用范围进行全范围的检验检测，或实际开展的检验检测活动范围

小于标准规定的适用范围； 

b) 机构不能进行标准规定的全部量程范围的检测； 

c) 其他需要予以限制的情形。 

4.5.2 项目/参数限制范围的表述要求 

4.5.2.1 限制范围应采用 “只做……”或“不做……”的方式进行表述。 

4.5.2.2 当受仪器设备量程范围、尺寸或前处理方法等限制时，应在“限制范围”栏明确，示例见附

录 C中表 C.2、表 C.3。 

4.5.2.3 检验检测机构仅对产品标识标签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查，不对产品的实物与标识标签内

容真实性进行检验检测，应在“限制范围”栏注明“仅对产品标识标签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查,不

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或类似表述。 

4.5.2.4 依据的标准（方法）符合本文件的 4.4.2.9 的情况时，应按以下方式表述： 

a) 当该标准被另一现行有效的标准注年代号地引用时，应在“限制范围”栏注明“特殊标准需

要，保留作废标准”； 

b) 当该标准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政府有关部门指定用于监督检查等特定工作时，应在“限制

范围”栏注明“仅限用于特定委托方”。 

5 授权签字人表述要求 

授权签字人的授权签字领域应按能力表中的领域及类别描述，即与能力表中的大类、小类相一致。

当覆盖全部类别时，应用“全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表述；当覆盖一个大类时，应描述到大类名称；

当不能覆盖一个大类，应描述到大类中的小类，或描述到大类（xxx 除外）。 

授权签字人的职称应以技术职称证书或批准文件中的职称名称完整、规范表述，没有技术职称但

符合同等能力要求的，职称应统一使用“同等能力”表述。 

检验检测机构申请资质认定时，若授权签字人有变化，应在授权签字人表“备注”栏中注明新增、

扩大范围、缩小范围等情况，首次申请除外。 

多场所检验检测机构授权签字人授权签字领域应按不同场所分别表述。 

多名称检验检测机构授权签字人授权签字领域应按不同名称分别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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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检验检测能力表样表 

图 A.1～图 A.4 给出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申请、技术评审和许可各阶段的能力表样表。 

表A.1 资质认定申请阶段机构填报的 Excel 版检验检测能力表 

A B C D E F G H I J L M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表A.2 资质认定申请阶段系统导出的 PDF 版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样表 

领域：(代码+名称) 

附表1： 

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 

机构名称：xxxxx 

检测场所地址：xxxxxx 
序号 类别 

（产品/项目） 
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与说明 序号 名称 

（大类
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名称） xxx xxx xxx xxx 

…… …… …… …… …… …… 

 

表A.3 技术评审阶段系统导出的 PDF 版检验检测能力表样表 

领域：(代码+名称) 

附表1： 

二、建议批准xxx（检验检测机构名称）的检验检测能力表 

证书编号： 

检测场所地址：xxxxxx 
序号 类别 

（产品/项目） 
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与说明 序号 名称 

（大类
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名称） xxx xxx xxx xxx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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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资质认定许可阶段批准的检验检测能力表样表 

领域：(代码+名称) 

附表1： 

二、批准xxx（检验检测机构名称）的检验检测能力表 

证书编号： 

检测场所地址：xxxxxx 

序号 类别 

（产品/项目） 

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与说明 序号 名称 

（大类

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名称） xxx xxx xxx xxx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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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领域及大类分类 

表 B.1 给出了检验检测能力所属的专业领域和大类分类明细。 

表B.1 领域及大类分类明细表 

领域代码及名称 大类代码及名称 备注 

A 产品 

A01烟草制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16 

A02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17～19 

A03家具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20～21 

A04纸制品及印刷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22～23 

A05文体娱乐用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24 

A06能源产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25 

A07化工产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26～29 

A08非金属矿物制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30 

A09金属制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31～33 

A10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34～35、38 

A11汽车（摩托车）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36 

A12其他交通设备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37 

A13电子设备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39 

A14仪器仪表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40 

A15软件和信通服务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63～65 

A16消防产品  

A17农业投入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中类262、263 

A18农（林）业机械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中类357 

A19生物制品  

A20药品包装材料  

A21建筑材料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16 

A22涉水产品  

B01 食品 

B0101食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大类13（不含中类132）、大类14（不

含小类1495）、大类15 

B0102食品添加剂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小类1495 

B0103食品相关产品  

B02 药品 B0201药品  

B03医疗器械 B0301医疗器械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中类358（不含小类3587） 

B04化妆品 B0401化妆品 对应GB/T 4754-2017中门类C、小类2682 

B05特种设备 B0501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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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领域代码及名称 大类代码及名称 备注 

B06计量器具 B0601计量器具  

B07棉花 B0701棉花  

B08矿产品 B0801矿产品  

C01农林牧渔 

C0101农产品  

C0102农业产地（生产）环境  

A17农业投入品  

A18农（林）业机械  

C02机动车检验 
C0201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检验  

C0202机动车排放检验  

C03公安刑事技术 

C0301DNA鉴定  

C0302理化鉴定  

C0303声像资料鉴定  

C0304电子数据鉴定  

C0305环境损害鉴定  

C04司法鉴定 

C0401法医物证  

C0402法医毒物  

C0403微量物证  

C0404声像资料  

C0405环境损害  

C05环境监测 

C0501水和废水（含大气降水）  

C0502环境空气和废气  

C0503土壤和沉积物  

C0504噪声和振动  

C0505电磁辐射  

C0506电离辐射  

C0507固体废物  

C0508生物  

C0509海水  

C06医疗卫生 

C0601生活饮用水与涉水产品  

C0602化妆品  

C0603消毒与灭菌  

C0604放射卫生  

A19生物制品  

A20药品包装材料  

C07工程 

C0701建筑工程  

C0702交通工程  

C0703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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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领域代码及名称 大类代码及名称 备注 

C07工程 
C0704人防工程  

A21建筑材料  

C08水质 
C0801水质  

A22涉水产品  

注：检验检测机构可按本表备注信息查找GB/T 4754-2017对应章节“说明”栏内容，选择合适的领域或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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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示例） 

表C.1～表C.3分别给出了单独“以产品表述能力”、“以参数表述能力”的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示例，以及“以产品表述能力”和“以参数表述能

力”混合的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示例。 

表C.1 “以产品表述能力”的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示例） 

领域

代码 

领域名

称 

大类代

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0 全部项目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1 外观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1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2 拉伸强度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3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3 断裂拉伸应变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3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4 热变形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4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5 冲击脆化性能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5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6 200℃时热稳定时间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6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7 20℃时体积电阻率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7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8 介电强度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8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9 介质损耗因数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9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10 工作温度时体积电阻率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7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11 相对密度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10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12 阻燃性能（氧指数）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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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领域

代码 
领域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1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 1-13 热老化性能 电线电缆用软聚氯乙烯塑料GB/T 8815-2008 6.12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2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1-0 部分项目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GB/T 5023.1-2008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2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1-0 部分项目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GB/T 5023.1-2008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2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1-1 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1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厚度和外形尺寸测

量——机械性能试验 GB/T 2951.11-2008 

9.1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2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1-2 空气烘箱老化后的性能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1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厚度和外形尺寸测

量——机械性能试验 GB/T 2951.11-2008 

9.1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2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1-2 空气烘箱老化后的性能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12部分：通用试验方法——热老化试验方法 

GB/T 2951.12-2008 

8.1.3.1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2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2-0 部分项目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6部分：电梯电缆和挠性连接用电缆 GB/T 

5023.6-2006/IEC 60227-6:2001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2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2-1 导体电阻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5023.2-1997 

2.1  
 

A 产品 A10 电气机械、设备及器

材 

2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2-2 绝缘厚度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5023.2-199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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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以参数表述能力”的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示例） 

领域

代码 
领域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A 产品 A07 化工产品 1 洗涤用品 参数 1-1 水分和挥发物 肥皂试验方法肥皂中水分和挥发物含量的测定QB/T 

2623.4-2003 

  
 

A 产品 A07 化工产品 1 洗涤用品 参数 1-1 水分和挥发物 Soaps-Determination of moisture and volatile 

matter content-Oven method  ISO 672：1978 

  
 

A 产品 A07 化工产品 1 洗涤用品 参数 1-2 总游离碱 肥皂试验方法肥皂中总游离碱含量的测定QB/T 

2623.2-2003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2 农药残留参数 1-1 α-硫丹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9-2008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2 农药残留参数 1-1 α-硫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其

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 

23200.113-2018 

 不做GPC前

处理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2 农药残留参数 1-2 阿维菌素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果和蔬菜中阿维菌素残留量的

测定 液相色谱法 GB 23200.19-2016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3 兽药残留参数 1-1 阿莫西林（羟氨苄青

霉素） 

畜禽肉中九种青霉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 GB/T 20755-2006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3 兽药残留参数 1-1 阿莫西林（羟氨苄青

霉素） 

动物源性食品中青霉素族抗生素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

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GB/T 21315-2007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3 兽药残留参数 1-2 阿昔洛韦 出口动物组织中抗病毒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

谱 -质谱/质谱法 SN/T 4253-2015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3 兽药残留参数 1-3 氨苄青霉素 动物源性食品中青霉素族抗生素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

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GB/T 21315-2007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3 兽药残留参数 1-3 氨苄青霉素 牛奶中氨苄青霉素残留检测方法——HPLC NY/T 

82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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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续） 

领域

代码 
领域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3 兽药残留参数 1-4 双氯青霉素 动物源性食品中青霉素族抗生素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相

色谱-质谱/质谱法 GB/T 21315-2007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1 沙门氏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4-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1 沙门氏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肉与肉制品采

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7-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1 沙门氏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采

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8-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1 沙门氏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蛋与蛋制品采

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9-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2 菌落总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2-2016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2 菌落总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肉与肉制品采

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7-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2 菌落总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采

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8-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2 菌落总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蛋与蛋制品采

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9-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3 大肠菌群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测定 GB/T 

4789.3-2003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3 大肠菌群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肉与肉制品采

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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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续） 

领域

代码 
领域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3 大肠菌群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

制品采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8-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4 微生物参数 1-3 大肠菌群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蛋与蛋

制品采样和检样处理 GB 4789.19-2024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5 理化参数 1-1 酸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229-2016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5 理化参数 1-1 酸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 GB 

19300-2014 

附录B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5 理化参数 1-2 过氧化值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7-2023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5 理化参数 1-2 过氧化值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 GB 

19300-2014 

附录B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5 理化参数 1-3 总汞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

定GB 5009.17-2021 第一法、第二法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5 理化参数 1-4 2,6-二叔丁基对甲基苯

酚(BHT) 

食品中叔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与2,6-二叔丁

基对甲酚(BHT)的测定 GB/T 5009.30-2003 第

一法、第三法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5 理化参数 1-5 水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3-2016 第一法、第二法、第三法 

 
  

B01 食品 B0101 食品 5 理化参数 1-6 甲醛 无公害食品水发水产品食品中甲醛的测定 NY 

5172-2002 

附录A 仅限用于

特定委托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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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续） 

领域

代码 
领域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B01 食品 B0103 食品相关产品 5 食品相关产品参数 1-1 厚度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 GB/T 

6672-2001 
   

B01 食品 B0103 食品相关产品 5 食品相关产品参数 1-1 厚度 聚乙烯吹塑容器 GB/T 13508-2011    

B01 食品 B0103 食品相关产品 5 食品相关产品参数 1-2 拉伸强度 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1 部分:总则 GB/T 

1040.1-2006 
   

B01 食品 B0103 食品相关产品 5 食品相关产品参数 1-2 拉伸强度 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2 部分:模塑和挤塑塑

料的试验条件 GB/T 1040.2-2006 
   

B01 食品 B0103 食品相关产品 5 食品相关产品参数 1-3 气体透过率（氧气） 塑料薄膜和薄片气体透过性试验方法 压差法 

GB/T 1038-2000 
   

B01 食品 B0103 食品相关产品 5 食品相关产品参数 1-4 透光率和雾度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T 2410-2008    

 

表C.3 “以产品表述能力” 和“以参数表述能力”混合的检验检测能力申请表（示例） 

领域

代码 
领域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0 部分项目 烧结普通砖 GB/T 5101-2017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1 尺寸偏差 烧结普通砖 GB/T 5101-2017 7.1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2 外观质量 砌墙砖试验方法GB/T 2542-2012 5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3 强度等级 烧结普通砖GB/T 5101-2017 7.3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4 冻融试验 砌墙砖试验方法GB/T 2542-2012 8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5 石灰爆裂 砌墙砖试验方法GB/T 2542-2012 10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6 泛霜 砌墙砖试验方法GB/T 2542-20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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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续） 

领域

代码 
领域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

序号 
小类（产品/项目/参数）

产品/项目/参数 标准（方法） 
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称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年代号 章节号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7 吸水率和饱和系数 砌墙砖试验方法GB/T 2542-2012 12   

A 产品 A21 建筑材料 1 烧结普通砖 1-8 欠火砖、酥砖或螺旋纹砖 烧结普通砖 GB/T 5101-2017 附录 C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2 汽车用材料参数 1-1 耐温度性试验 
汽车塑料制品通用试验方法 QC/T 15-1992 

 只做：箱子

容积≤6m
3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2 汽车用材料参数 1-2 拉伸强度 
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第 1 部分：总则GB/T 

1040.1-2018 
 

只做：传感

器量程≤10 

吨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2 汽车用材料参数 1-2 拉伸强度 
纤维增强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T 

1447-2005 
 

只做：传感

器量程≤10 

吨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3 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参数 1-1 疲劳寿命 汽车前轴台架疲劳寿命试验方法 QC/T 

513-1999 
 

只做：乘用

车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3 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参数 1-1 疲劳寿命 汽车转向拉杆总成性能要求及台架试验方法 

QC/T 648-2015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3 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参数 1-1 疲劳寿命 
钢板弹簧技术条件QC/T 29035-1991  

只做：轻载

货车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3 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参数 1-2 盖总成分离特性 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台架试验方法QC/T 

27-2014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3 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参数 1-3 盖总成负荷特性 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台架试验方法QC/T 

27-2014 
   

A 产品 A11 汽车（摩托车） 3 汽车零部件及总成参数 1-4 盖总成不平衡量 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台架试验方法QC/T 

2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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